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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西部农村初中校

舍改造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 

 
(教财厅[2008]2号) 

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

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发展改革

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发展改革委，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教育局、发展改革委： 

  四川汶川发生的特大地震灾害，造成极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震区学校损失惨重。中小学生

的安全涉及亿万家庭的幸福，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广泛关注。为保证工程建设质量，确保广大师

生的生命安全，避免因校舍倒塌造成师生伤亡问题出现，现就扎实推进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

（以下简称“初中工程”）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责任意识，加强统筹领导 

  学校校舍质量是一件关系到广大师生生命安全的大事。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发展改革部门和项目

学校领导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进一步提高对校舍安全重要性的认识，以健全制度、落实

责任为核心，切实加强对“初中工程”项目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领导。要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在工程项

目实施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切实贯彻落实“初中工程”相关管理办法和规定。要进一步强化部门合

作，特别强调与建筑行业主管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与紧密配合，把工程质量摆在突出位置，确保“初

中工程”的施工质量，努力将“初中工程”项目建设成为“精品工程”、“放心工程”。  

  二、进一步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 

  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履行报批手续。从事“初中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和工程

监理的单位，必须具有相应资质。必须坚持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的原则，严禁搞边勘察、边设

计、边施工的“三边工程”。要严格实行项目法人负责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

严格执行建设工程强制性标准。工程进度必须以保证工程质量为前提，严禁以追求进度为由降低工程

质量标准。 

  三、科学选址，合理设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组织专家对项目建设场址周边地质、交通、环境等主要条件进行科学评测。

必须避开地震断裂带、低洼地、滑坡地段、泥石流地区、洪水沟口或泄洪区等自然灾害频发地段；且

不宜与市场、公共娱乐场所、生产贮藏易燃易爆物品的车间库房、物理化学污染源地段以及高压架空

输电线路附近等不利于学生学习、身心健康和危及学生安全的场所毗邻。因选址不当造成安全事故

的，要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建筑设计应坚持“建筑安全、功能齐全、满足需要、就地取材、美观大方”的原则，严格执行

《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和国家有关建设规范的各项规定和要

求。设计方案要充分考虑安全、安静、便利、卫生等因素，有利于防灾和安全疏散，重点做好建筑项

目的走道、楼梯、安全出口等关键部位的设计工作。考虑到学校人员密集、社会高度关注师生生命安

全等因素，各地校舍的建设和抗灾标准应适当高于当地一般建筑的标准，在特殊时期可作为公众避难

场所。 

  四、切实履行监管职责 

  工程项目要实施全过程监理。自开工之日起，工程监理人员应保证每天在工地，按照国家有关施

工现场监理的规定，严格检查入场建筑材料质量和施工工序、工艺、方法、进度、质量等各个环节，

详细记录监理日志，并向县级工程管理机构如实反映施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县级监理力量不足的，

省、市级相关部门应予以统筹协调。 

  各级工程管理机构要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切实履行职责。省、市级工程管理机构要定期、不定期

检查和督促工程质量；县级工程管理机构对工程质量负主要责任，要组织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对本县

建筑项目进行巡查，在各项目实施的关键环节应亲临施工现场督察；各项目学校应聘用专业建筑工程

技术人员，或选派1－2名责任心较强的人员，经培训后，在施工现场协助进行全过程监督。坚决防止

在施工过程中发生偷工减料、压低造价造成工程质量问题。 

  五、严格竣工验收手续 

  建筑项目竣工后，施工单位应整理出完整的工程技术资料和竣工工程决算资料，签署建筑项目质

量保证书，并向县级工程管理机构报送竣工申请验收报告；竣工验收由县级工程管理机构组织质监、

勘察、设计、施工、城建、消防等部门和单位及项目学校联合进行。参加验收的部门和单位要在竣工

验收单上签署意见并盖章签字，县级工程管理机构按相关规定进行竣工备案；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

的项目不得交付使用。 

  六、认真做好排查工作 

  当前，各地要按上述要求，对纳入“初中工程”建设规划的所有项目进行全面排查，及时消除隐

患。对已经开工建设的项目，发现问题的应坚决予以纠正；对未开工项目，必须按照有关规定要求，

慎重做好原选址评估、设计等前期工作，特别是处于地震等自然灾害易发、频发区域的项目，在规

划、设计、施工等诸方面，要尽早、着重考虑抵御各种灾害与风险的各项保证措施。 

  凡在地勘、设计、施工、监理等方面缺乏技术力量的县（市），均应及时反映问题，省级教育行

政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给予指导和帮助。要千方百计确保校舍安全，坚决杜绝出现“豆腐渣工

程”。 

  对确因建筑材料价格上涨和人工成本提高等因素造成已批复项目投资不足的，在报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进行调整，不得因造价不足而影响工程质量。 

  部分地区因受灾情影响，造成一些项目原选址或设计方案无法继续实施或不能充分保证安全的，

须即刻停止实施，其建设规划应按程序调整报批。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将适时采取多种形式，检查本通知落实情况；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造

成校舍质量事故的，将依法追究有关领导和当事人的责任。     

教育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 

二○○八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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